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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2/2021_2022_2007_E4_B8_

AD_E7_BA_A7_c44_182683.htm 因为做原先公司法的题目时可

能会涉及到旧的政策，为了避免混淆，大家在学习目前新的

《公司法》时，重点要关注以下的几个与旧法不同的和新增

的地方。学习中，对于旧题，看看就成，千万不要追究。 关

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修改 根据新修订的《公司法》规

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

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

册资本的20%，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

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2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

以在5年内缴足。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

币3万元。法律、行政法规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

额有较高规定的，从其规定。 与原《公司法》相比，主要做

了以下的修改： （1）由“实缴制”改为了“认缴制”，不

再要求注册资本一次缴足，股东可以分期缴付出资。 （2）

取消了分行业最低注册资本的规定，统一规定了有限责任公

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3）降低了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

资本最低限额，这样就降低了投资公司的准入门槛，有利于

社会资金投入市场，减少就业的压力。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设

立人数的修改 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

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原《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

司设立人数的规定是：“有限责任公司由2个以上50个以下共

同出资设立。”从这一修改可以看出，《公司法》取消了有

限责任公司设立时股东的人数下限规定，目前我国允许设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公司法》规定

的50个以下的股东，即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作为

自然人股东，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能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 关于非货币资产出资的比例的新规定 2006年1月1日新执行

的《公司法》中已经取消了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是

否不超过注册资本20%的限制，但在第27条中增加了“全体股

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

”的规定。例如：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则全体股东

用货币出资必须达到30万元才能符合法定要求，其余的70万

元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等出资。 关于公司登记年检期限的

规定 根据新修订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每年3月1

日－6月30日，公司登记机关对公司进行年度检验。公司应当

按照公司登记机关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受年度检验，

并提交年度检验报告书。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调整规定 根据《

公司法》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除法律另有

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

人”。这是关于公司对外转投资的限制规定。所谓转投资，

是指公司作为投资主体，以公司法人财产作为对另一企业的

出资，从而使本公司成为另一企业成员的行为。公司转投资

，对于分散经营风险，调整产业结构，节约交易成本和稳定

经营权有着重要意义，是顺应集约化、规模化经营需要的一

种正常现象。此外，通过转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母子公司、

相互持股公司，将有利于建立并巩固企业之间的联合，形成

稳固的企业集团。 对于公司转投资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是指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必

须以责任有限、互不连带为原则，只能以投资额为限对所投

资企业承担责任，不得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例如：甲公司对外与乙公司进行合伙联营，在合伙合同中约

定，公司对联营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种投资行为根

据《公司法》的规定是不合法的，因为公司不能成为承担连

带责任的投资人。 综上，公司只能向其他公司投资，并且承

担有限责任。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出资的调整规

定 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

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

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

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

知之日起满30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

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

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

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

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

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可以看出，目前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对外转让出资的，可以不用经过股东会审议通过。另外，

新法明确了是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包括转让出资

的股东本身。 关于经理等管理人员的统称 新《公司法》对于

经理等管理人员的名称，统称为“高级管理人员”根据规定

，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

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